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吳媛媛 （原名李正慧）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等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5年度醫上

字第1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其對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

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案號113年度醫字第13號），並於

民國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兩度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均經原法院駁回，其均不服提起抗告，先後經本院傅中

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

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

駁回其抗告。嗣原法院判決其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現由

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下稱本案訴訟），並於11

5年1月6日向本院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本院魏麗

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

請，故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魏麗娟、張婷妮、林

哲賢及吳靜怡法官（下分稱逕稱姓名，合稱傅中樂等7名法

官）已參與相同侵權行為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而有預

斷之虞。另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

全字第1號裁定，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率爾

駁回其聲請，亦足認其等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32條第7款、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傅中樂等7

名法官就本案訴訟迴避等語。

二、按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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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明定。所謂參與前

審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事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

言，包括中間判決在內，但不包括其他程序上如前審之調查

證據、假扣押、假處分或訴訟進行中裁定之裁判，因與本案

判決基礎無關，自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聲字第393號裁定參照）。經查，聲請人於113年9月12

日向原法院起訴，經原法院胡修辰法官獨任審理，於114年9

月26日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起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受命法官為張婷妮法官，

審判長為魏麗娟法官等情，業經本院調閱本案訴訟全卷核閱

無誤，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起訴狀、原審判決及民事上訴狀

（見本院卷第93至212、217至226、227至264頁）可稽。雖

聲請人曾於一審訴訟繫屬中及上訴後，先後於114年1月8

日、同年9月22日及115年1月6日對相對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而分別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

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

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

為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或聲請，有上列裁定可

考（見本院卷第265至272、273至277、789至795頁），惟依

上說明，法官曾為假處分之裁定，係以是否符合假處分之要

件為認定，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

故聲請人主張傅中樂等7名法官有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規定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云云，自不可採。

三、再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此亦為同法第

3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

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

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

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認法官就當事

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或進行訴

訟遲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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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上開迴避之原因，依同法第34

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

本件聲請意旨雖又謂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就定

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

回其聲請，執行職務顯有偏頗云云，惟觀諸上開裁定理由第

三點第㈢項載明：「又醫療行為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

性、裁量性與不確定性，…病人之年齡既有增長、身體狀況

亦有變化，前次手術後能順利脫離呼吸器自主呼吸及康復出

院，無從據以認定下一次手術亦能完全複製相同結果，聲請

人憑過往經驗推論倘再行手術必可恢復健康、倘未予手術即

加速死亡云云，自難認可採，其主張有必須作成符合伊要求

之檢查報告及診斷證明書與立即進行手術之急迫性，有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云云，自屬欠缺釋明。」等情（見本院卷

第794頁），已就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性未盡釋明責任

予以認定論斷，並非未予審酌，聲請人指摘上情，實係對於

法院所為前開認定論斷不滿，即主觀臆測魏麗娟、吳靜怡、

張婷妮法官處理本案有偏頗之虞。又聲請人並未提出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釋明傅中樂等7名法官對本案訴訟標的有何特

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

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進行審理程序時有何不公平之情

事，難認傅中樂等7名法官執行職務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能准

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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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嬿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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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吳媛媛 （原名李正慧）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5年度醫上字第1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其對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案號113年度醫字第13號），並於民國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兩度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均經原法院駁回，其均不服提起抗告，先後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嗣原法院判決其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下稱本案訴訟），並於115年1月6日向本院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故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及吳靜怡法官（下分稱逕稱姓名，合稱傅中樂等7名法官）已參與相同侵權行為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而有預斷之虞。另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率爾駁回其聲請，亦足認其等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傅中樂等7名法官就本案訴訟迴避等語。
二、按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明定。所謂參與前審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事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包括中間判決在內，但不包括其他程序上如前審之調查證據、假扣押、假處分或訴訟進行中裁定之裁判，因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自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3號裁定參照）。經查，聲請人於113年9月12日向原法院起訴，經原法院胡修辰法官獨任審理，於114年9月26日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起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受命法官為張婷妮法官，審判長為魏麗娟法官等情，業經本院調閱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誤，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起訴狀、原審判決及民事上訴狀（見本院卷第93至212、217至226、227至264頁）可稽。雖聲請人曾於一審訴訟繫屬中及上訴後，先後於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及115年1月6日對相對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分別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或聲請，有上列裁定可考（見本院卷第265至272、273至277、789至795頁），惟依上說明，法官曾為假處分之裁定，係以是否符合假處分之要件為認定，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故聲請人主張傅中樂等7名法官有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云云，自不可採。
三、再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此亦為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認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或進行訴訟遲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上開迴避之原因，依同法第34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本件聲請意旨雖又謂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請，執行職務顯有偏頗云云，惟觀諸上開裁定理由第三點第㈢項載明：「又醫療行為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與不確定性，…病人之年齡既有增長、身體狀況亦有變化，前次手術後能順利脫離呼吸器自主呼吸及康復出院，無從據以認定下一次手術亦能完全複製相同結果，聲請人憑過往經驗推論倘再行手術必可恢復健康、倘未予手術即加速死亡云云，自難認可採，其主張有必須作成符合伊要求之檢查報告及診斷證明書與立即進行手術之急迫性，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云云，自屬欠缺釋明。」等情（見本院卷第794頁），已就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性未盡釋明責任予以認定論斷，並非未予審酌，聲請人指摘上情，實係對於法院所為前開認定論斷不滿，即主觀臆測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處理本案有偏頗之虞。又聲請人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傅中樂等7名法官對本案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進行審理程序時有何不公平之情事，難認傅中樂等7名法官執行職務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嬿舒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吳媛媛 （原名李正慧）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

紀念醫院等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5年度醫上

字第1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其對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

    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案號113年度醫字第13號），並於民

    國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兩度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均經原法院駁回，其均不服提起抗告，先後經本院傅中樂、

    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

    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駁回

    其抗告。嗣原法院判決其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

    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下稱本案訴訟），並於115年1

    月6日向本院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本院魏麗娟、

    吳靜怡、張婷妮法官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請，

    故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

    及吳靜怡法官（下分稱逕稱姓名，合稱傅中樂等7名法官）

    已參與相同侵權行為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而有預斷之

    虞。另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全字

    第1號裁定，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率爾駁回

    其聲請，亦足認其等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

    第32條第7款、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傅中樂等7名法

    官就本案訴訟迴避等語。

二、按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執行職務，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明定。所謂參與前

    審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事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

    言，包括中間判決在內，但不包括其他程序上如前審之調查

    證據、假扣押、假處分或訴訟進行中裁定之裁判，因與本案

    判決基礎無關，自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聲字第393號裁定參照）。經查，聲請人於113年9月12

    日向原法院起訴，經原法院胡修辰法官獨任審理，於114年9

    月26日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起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

    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受命法官為張婷妮法官，

    審判長為魏麗娟法官等情，業經本院調閱本案訴訟全卷核閱

    無誤，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起訴狀、原審判決及民事上訴狀（

    見本院卷第93至212、217至226、227至264頁）可稽。雖聲

    請人曾於一審訴訟繫屬中及上訴後，先後於114年1月8日、

    同年9月22日及115年1月6日對相對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而分別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

    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

    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

    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或聲請，有上列裁定可考（

    見本院卷第265至272、273至277、789至795頁），惟依上說

    明，法官曾為假處分之裁定，係以是否符合假處分之要件為

    認定，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故聲

    請人主張傅中樂等7名法官有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

    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云云，自不可採。

三、再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此亦為同法第

    3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

    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

    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

    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認法官就當事

    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或進行訴

    訟遲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

    第9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上開迴避之原因，依同法第34

    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

    本件聲請意旨雖又謂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就定

    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

    回其聲請，執行職務顯有偏頗云云，惟觀諸上開裁定理由第

    三點第㈢項載明：「又醫療行為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

    性、裁量性與不確定性，…病人之年齡既有增長、身體狀況

    亦有變化，前次手術後能順利脫離呼吸器自主呼吸及康復出

    院，無從據以認定下一次手術亦能完全複製相同結果，聲請

    人憑過往經驗推論倘再行手術必可恢復健康、倘未予手術即

    加速死亡云云，自難認可採，其主張有必須作成符合伊要求

    之檢查報告及診斷證明書與立即進行手術之急迫性，有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云云，自屬欠缺釋明。」等情（見本院卷

    第794頁），已就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性未盡釋明責任

    予以認定論斷，並非未予審酌，聲請人指摘上情，實係對於

    法院所為前開認定論斷不滿，即主觀臆測魏麗娟、吳靜怡、

    張婷妮法官處理本案有偏頗之虞。又聲請人並未提出能即時

    調查之證據，釋明傅中樂等7名法官對本案訴訟標的有何特

    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

    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進行審理程序時有何不公平之情

    事，難認傅中樂等7名法官執行職務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能准許

    ，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嬿舒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89號

聲  請  人  吳媛媛 （原名李正慧）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115年度醫上字第1號），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其對相對人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等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原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案號113年度醫字第13號），並於民國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兩度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均經原法院駁回，其均不服提起抗告，先後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駁回其抗告。嗣原法院判決其敗訴，其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下稱本案訴訟），並於115年1月6日向本院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請，故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及吳靜怡法官（下分稱逕稱姓名，合稱傅中樂等7名法官）已參與相同侵權行為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而有預斷之虞。另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率爾駁回其聲請，亦足認其等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聲請傅中樂等7名法官就本案訴訟迴避等語。

二、按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所明定。所謂參與前審裁判，係指同一法官，就同一事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包括中間判決在內，但不包括其他程序上如前審之調查證據、假扣押、假處分或訴訟進行中裁定之裁判，因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自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3號裁定參照）。經查，聲請人於113年9月12日向原法院起訴，經原法院胡修辰法官獨任審理，於114年9月26日判決駁回聲請人之起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5年度醫字第1號審理中，受命法官為張婷妮法官，審判長為魏麗娟法官等情，業經本院調閱本案訴訟全卷核閱無誤，並有聲請人提出之起訴狀、原審判決及民事上訴狀（見本院卷第93至212、217至226、227至264頁）可稽。雖聲請人曾於一審訴訟繫屬中及上訴後，先後於114年1月8日、同年9月22日及115年1月6日對相對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而分別經本院傅中樂、黃欣怡、廖慧如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211號民事裁定，魏麗娟、張婷妮、林哲賢法官以114年度抗字第1555號裁定，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所為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抗告或聲請，有上列裁定可考（見本院卷第265至272、273至277、789至795頁），惟依上說明，法官曾為假處分之裁定，係以是否符合假處分之要件為認定，與本案判決基礎無關，不得指為參與前審裁判，故聲請人主張傅中樂等7名法官有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應自行迴避而不迴避之情事云云，自不可採。

三、再按法官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聲請法官迴避，此亦為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所謂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係指法官對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之審判者而言；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或認法官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不為調查，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或進行訴訟遲緩，則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另上開迴避之原因，依同法第34條第2項、第284條規定，應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本件聲請意旨雖又謂本院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就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性完全未審，即以115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駁回其聲請，執行職務顯有偏頗云云，惟觀諸上開裁定理由第三點第㈢項載明：「又醫療行為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與不確定性，…病人之年齡既有增長、身體狀況亦有變化，前次手術後能順利脫離呼吸器自主呼吸及康復出院，無從據以認定下一次手術亦能完全複製相同結果，聲請人憑過往經驗推論倘再行手術必可恢復健康、倘未予手術即加速死亡云云，自難認可採，其主張有必須作成符合伊要求之檢查報告及診斷證明書與立即進行手術之急迫性，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云云，自屬欠缺釋明。」等情（見本院卷第794頁），已就聲請人聲請假處分之必要性未盡釋明責任予以認定論斷，並非未予審酌，聲請人指摘上情，實係對於法院所為前開認定論斷不滿，即主觀臆測魏麗娟、吳靜怡、張婷妮法官處理本案有偏頗之虞。又聲請人並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傅中樂等7名法官對本案訴訟標的有何特別利害關係，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何密切之交誼或嫌怨，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進行審理程序時有何不公平之情事，難認傅中樂等7名法官執行職務有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情形，從而，本件聲請於法不合，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陳嬿舒





